
本局 107~108年度蘭陽溪 40~42號斷面間疏濬工區收入標相關公開資訊 
 

 

疏濬計畫期程及投標廠商資格暨應注意事項 
 

壹、疏濬計畫期程 

1. 本疏濬計畫自蘭陽溪 40 至 42 號斷面止，全長計約 1,400 公尺、寬 200 公尺、

疏濬平均深度約 1.3公尺、清疏土方總計 44萬 M3(88萬公噸)，如附圖。 

2.本作業土石標售總量為 76 萬公噸(38 萬 M3)，每公噸土石標售底價為新台幣 180

元，預計分 3期辦理標售。 

3.各期原則提供標售量為 25、25 及 26 萬公噸，每家廠商可標數量為 2 至 6 萬公

噸(以 5,000 公噸為一投標級距，例 2 萬、2.5 萬…6 萬)如標售量未逾 2 萬公噸，

不受理標售。出料期間原則每次開放至少 2 家以上同時進場載運，每家載運期

程將視所標購數量約以 12~30個工作天為限。 

4.第一期預定 107 年 10 月上旬開始出料（實際出料時程另行通知），繳款完成即

依排定時程提貨，每家廠商載運車輛可申辦 30 輛磁卡，磁卡押金每張新台幣

1,000 元正，載運完畢後應繳還磁卡並由本局退還磁卡押金，如未繳還磁卡，每

張磁卡將沒收押金 1,000 元，進場載運之車輛需為通過環保局之排煙合格檢測

車輛，載運車輛請確實要求下拉 15 公分，如發現情形嚴重將沒收該車輛磁卡，

並禁止該車輛入場載運。 

貳、投標廠商資格暨應注意事項 

1.參與投標之廠商資格分為二類如下： 

(1) 第一類：於開標前一日屬礦務局依「第一類砂石碎解洗選場現地認定基準」

規定公布之廠商。 

(2) 第二類：係指非第一類廠商而依法辦妥土石採取業（營業項目代碼：B6）、

具砂石買賣商業登記（ F111030、 F111090、 F211010）、綜合營造業

（ E101）、土木包工業（ E102）、擋土支撐及土方工程專業營造業

（E103021）或疏濬業（E401）等營業項目之公司或商業登記者。 

2. 應注意事項如下： 

(1) 第二類廠商參加投標者，應與第一類廠商共同投標。 

(2) 第一類廠商單獨參與投標時，不得再與第二類廠商共同投標，或第一類廠

商參與共同投標時，亦不得與多家第二類廠商共同投標。 

(3) 本署為加強土石料源出料後之查核管理工作，爰於 107 年 4 月 2 日函頒修

訂「經濟部水利署多數平均價決標標售土石處理原則」修正第 6 點、第 8

點、第 12 點、第 13 點、附件一第 5 點及其附件一之一至附件一之四及第

23 點至第 28 點、附件四至附件七規定；本次修訂之重點，除既有採售分離

制度不變外，主要係要求得標土石應核實到場之規定。倘得標廠商有未將



標得之土石運至廠商加工場地、拒絕配合查證及未依限提供提貨車輛進出

相關紀錄者，將會處以停止出料及不予發還提貨保證金，並取消參加機關

疏濬土石採售分離標售案三年投標資格(請有意參與投標廠商特別注意)。 

(4) 隨案檢附本採區 R0+300、R0+700 及 R1+050(哩程)粗細粒料篩分析試驗報告

(乙式 3 份)及「經濟部水利署多數平均價決標標售土石處理原則」相關條

文規定供參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 
 



 
 



 
 



 
 



 
 



 
 



 
 



 
 



 
 



 
 



 
 



 
 



 
 



 
 



 
 



 
 



 
 



 
 



 
 



 
 



 
 



 
 



 
 



 
 



 
 



 
 
 
 
 
 



 
 
 
 
 
 



 
 
 
 
 
 



 


